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司家親聲字第149號

聲  請  人  吳慧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代  理  人  林亮宇律師

相  對  人  李ＯＯ

            李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任未成年子女特別代理人事件，本院於民國

112年1月7日所為之裁定，應更正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原本及正本中關於「如附件所示被繼承人李明峰遺產分割

相關事宜」之附件，應予更正如後附附件。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民事

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

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裁定亦準用

之。

二、次按裁判中之顯然錯誤，得由法院自行更正者，不以出於法

院之過失為必要，即本於當事人之陳述或書狀之記載所致之

錯誤，亦得以裁定更正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972號

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聲請時所陳報之遺產分割協

議書部分，土地標示部分將「臺中市太平區」誤繕為「臺北

市○○區○○○○○○○○○○○市○○區○○街00號房屋

建號「147」誤繕為「無」，此誤繕之情形業已更正等語，

並提出更正後之遺產分割協議書為證。

四、經查，聲請人原先書狀所檢附之遺產分割協議書關於土地及

建物標示部分有誤繕情事，為書狀之記載所致之錯誤，經修

正如附件遺產分割協議書所示，是本院前開之裁定原本及正

本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五、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楊雅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林舒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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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司家親聲字第149號
聲  請  人  吳慧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代  理  人  林亮宇律師
相  對  人  李ＯＯ
            李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任未成年子女特別代理人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月7日所為之裁定，應更正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原本及正本中關於「如附件所示被繼承人李明峰遺產分割相關事宜」之附件，應予更正如後附附件。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裁定亦準用之。
二、次按裁判中之顯然錯誤，得由法院自行更正者，不以出於法院之過失為必要，即本於當事人之陳述或書狀之記載所致之錯誤，亦得以裁定更正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97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聲請時所陳報之遺產分割協議書部分，土地標示部分將「臺中市太平區」誤繕為「臺北市○○區○○○○○○○○○○○市○○區○○街00號房屋建號「147」誤繕為「無」，此誤繕之情形業已更正等語，並提出更正後之遺產分割協議書為證。
四、經查，聲請人原先書狀所檢附之遺產分割協議書關於土地及建物標示部分有誤繕情事，為書狀之記載所致之錯誤，經修正如附件遺產分割協議書所示，是本院前開之裁定原本及正本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五、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楊雅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林舒涵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司家親聲字第149號
聲  請  人  吳慧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代  理  人  林亮宇律師
相  對  人  李ＯＯ
            李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任未成年子女特別代理人事件，本院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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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原裁定原本及正本中關於「如附件所示被繼承人李明峰遺產分割
相關事宜」之附件，應予更正如後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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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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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市○○區○○街00號房屋建號「147」誤繕為
    「無」，此誤繕之情形業已更正等語，並提出更正後之遺產
    分割協議書為證。
四、經查，聲請人原先書狀所檢附之遺產分割協議書關於土地及
    建物標示部分有誤繕情事，為書狀之記載所致之錯誤，經修
    正如附件遺產分割協議書所示，是本院前開之裁定原本及正
    本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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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楊雅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林舒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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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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